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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大學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4 次學生宿舍自治會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114 年 6 月 11 日（星期三）21 時 00 分 

會議地點：學二宿舍 OF 自修室 

主    席：吳政宜會長 

出席人員：吳政宜會長、葉侑軒副會長、李軒誼秘書長、周彣昀副秘書長、官昕妤 

          活動長(請假)、黃翔暉副活動長、邱佑芹秩序長(請假)、賴筠雅副秩序

長、呂哲嚴總務長、曾雅筠宣傳長，簽到表如附件 6 (p.14~p.15)。 

列席人員：吳柏翰校安人力、尉修華實習副秩序長(請假)、謝宗翰實習秘書長、 

          楊崇聖實習秩序長(請假)、朱育瑾實習宣傳長； 

記錄人員：李軒誼秘書長。 
 

 

 

 

壹、主席報告： 

     本次會議將是本學期的最後一次常務會議，如無特殊情況，也將是本屆學宿 

     會的最後一次會議，本屆的委員也將在 6 月 30 日迎來任期的結束，雖然相當 

     捨不得，但相遇終有時，請大家好好珍惜這最後一次在會議上相遇的時光， 

     打起十二萬分的精神，用一個高品質的會議，為我們這屆的學宿會畫下一個 

     完美的句點。 

 

 

 

 

貳、提案審議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務組提案          

案  由：有關本會 113-2 學期及 113 學年度會費審核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   一、本屆學宿會已近尾聲，依本會經費使用辦法第六條至第八條規定提 

             案討論。 

         二、113-2 學期入帳共 623 元，年度累計入帳共 19783 元；113-2 學期支 

             出共 9809 元，年度累計支出共 19783 元，餘額 0 元。 

         三、檢附 113-2 學期及 113 學年度經費相關文件如附件 1 (p.5~p.11)。 
 

  擬  辦：本案通過後，由本會相關幹部依決議核定，並續提住宿生大會審核。 

  決  議： 

         一、無異議照案通過。 

         二、由本會相關幹部依決議核定，並續提住宿生大會審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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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長交議          

案  由：有關本會會費收入及支用，提請追認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   一、本學期宿舍禁菸反毒暨國際生烤肉聯歡(下稱 烤肉聯歡)及住宿生期 

             末大會(下稱 期末大會)涉及部分會費事宜，爰提案討論。 

         二、為求此二項目順利進行，先前辦理時費用由會長及吳柏翰校安人力 

             暫支，因其由會長主辦理，屬非活動支出，故依本會經費使用辦法 

             第八條辦理。 

         三、烤肉聯歡場地費 4500 元，扣除自籌款後需支用會費 2559 元，檢附 

             支出憑證黏存單如附件 2 (p.12)，因本校開立之場地費收據正本作為 

             自籌款申請依據已存於高雄市青年局，故本黏存單以其影像代替。 

         四、期末大會餐點 7250 元，檢附支出憑證黏存單如附件 3 (p.13)。 

         五、上列支用共計 9809 元，另有烤肉聯歡報名費 600 元尚未入帳，擬逕 

             支應本次支出，故本次共需支取會費 9209 元。 

         六、原定於 6 月 4 日召開之學宿會議業於 114 年 5 月 26 日學宿會議臨時 

             動議一決議停開，為於本學期僅剩之第 14 次學宿會常務會議前完成 

             確認本學年度之會費收支，業依本會經費使用辦法第八條第一項但 

             書規定，屬情況緊迫且必要，於 6 月 2 日由支出憑證黏存單相關負 

             責幹部核定支用，並提請本次學宿會議追認。 
 

  擬  辦：本案通過後，報學務處核備，並續提住宿生大會審核。 

  決  議： 

         一、無異議照案通過。 

         二、報學務處核備，並續提住宿生大會審核。 

 

 

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長交議          

案  由：有關本會委員獎勵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   一、如無特殊情事，第 24 屆學宿會任期已近尾聲。 

         二、查本會組織章程第三十條「對於表現優秀之委員，學宿會得建議學 

             務處頒發證明及核予獎勵。」 

         三、經本會會長及吳柏翰校安人力建議：吳委員政宜、葉委員侑軒、李 

             委員軒誼、周委員彣昀、官委員昕妤、黃委員翔暉、邱委員佑芹、 

             賴委員筠雅、呂委員哲嚴、朱委員育瑾、曾委員雅筠、蔡前委員承 

             翰及朱前委員俊傑計 12 人曾任職第 24 屆學宿會委員，表現優秀，  

             建議學務處核予獎勵。 

         四、原則上依此名單行使同意權，下稱「獎勵名單」，各委員如有其他意 

             見得當場提出，將另於決議列出其他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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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五、獎勵內容含： 

             (一)學務處頒發證明。 

             (二)依本校「學生獎懲辦法」第五條第二款「擔任院系所、班級、 

                 社團、自治會幹部認真負責者。」予以嘉獎或第六條第二款 

                 「擔任院系所、班級、社團、自治會幹部，表現特優者。」予 

                 以小功，由生活輔導組參酌本學年度各委員考評分數後向學務 

                 長建議辦理。 

         六、請審議 

編號 審議事項 
舉手表決 

同意 不同意 其他 

1 獎勵名單 ●   
   

  擬  辦：本案通過後，由生活輔導組續行相關事宜，並經學務長核定後公告。 

  決  議： 

         一、無異議照案通過。 

         二、由生活輔導組續行相關事宜，並經學務長核定後公告。 
 
 

參、報告案： 

  報告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軒誼秘書長  

案  由：本屆學宿會施政工作報告更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   一、本次會議特此向各委員彙整本屆學宿會之施政報告，亦可能存在統 

             計誤差。 

         二、本屆學宿會迄今共計召開會議 36 次，其中學宿會議 30 次(含常務會 

             議 29 次及臨時會議 1 次)，住宿生大會 4 次，聯席檢討會 2 次。 

         三、本屆學宿會議共計審議提案 173 案次(含臨時動議 5 案次)；審議之 

             提案中，法規案 18 案次、違規案 58 案次、其他議案 97 案次，共計 

             依生活公約違規案記出 234 點；另有報告案 35 案次。 

         四、本屆學宿會迄今召開之住宿生大會共計提案審議 8 案次、報告案 22 

             案次(含各處室長官報告案 9 案次)、回應會前提問 14 個、回應現場 

             提問 0 個，住宿生共計出席 175 人次。 

         五、本屆學宿會迄今召開宿舍幹部暨學宿會委員聯席檢討會 2 次，審議 

             提案 3 案次(含臨時動議 0 案次)；另有報告案 3 案次。 

         六、本屆學宿會完善宿舍管理辦法、學宿會組織章程等重要規定；對於 

             住宿生活公約及其應行注意事項亦更詳加明確定義；修正本會議事 

             規則、小冰箱管理規定及臨時物品借用規則，充分於宿舍法規層面 

             鉅細靡遺完成規範，使宿舍行政分工細緻且有法可依，使住宿生有 

             所適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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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七、本屆學宿會致力於推動宿舍事務宣導及冰箱管理規定改革、落實， 

             透過增加宣導溝通及住宿生大會上著重宣導如冰箱規定等法規，成 

             效甚佳，並推動自 112 年 9 月 26 起建立冰箱及腳踏車違規查詢系統 

             後，冰箱勸導及違規事件共 68 人次，再違規共計 9 人次，再違規 

             率約為 13％；另致力宣導異性留宿及噪音問題，亦有效減少相關案 

             件，分別為 12 人次及 7 人次；另菸害案件 1 人次，宿舍秩序較往年 

             有顯著提升。 

         八、本屆學宿會經多方奔走，最終使本會、校方及學生會充分達成有關 

             宿舍費用調漲之共識，不致繼續延宕；另與學生會經過一年討論， 

             對無性別宿舍達成初步共識並進入校級流程。 

         九、本屆學宿會未遺留未完待審案件。 

         十、非常謝謝各位委員的付出。 
 

  決  定：洽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(無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伍、主席結論： 

     謝謝大家在任期最後時刻依舊為了住宿生事務在努力，大家都辛苦了，祝大 

     家畢業快樂，期末考 All pass，暑假快樂。 

 

 

 

 

 

陸、散會：當日 21 時 41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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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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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返回提案一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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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返回提案二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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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《返回提案二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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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頁涉及個資，予以遮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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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頁涉及個資，予以遮蔽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《返回開頭》 


